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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河北润旺达洁具制造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工业区

生产单位 河北润旺达洁具制造有限公司

生产单位地址 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工业区

样品名称 实验室水龙头 商标 润旺达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3年01月03日 样品规格 /

检测依据 GB 18145-2014《陶瓷片密封水嘴》，客户要求

》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3年01月09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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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材料 /
不应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，不应造成任何水质外

观、嗅觉、味觉等变化
符合 合格

外观 /
表面光泽均匀，不应有脱皮、龟裂、烧焦、露底

剥落、黑斑、以及明显的麻点、毛刺等缺陷
未检出 合格

抗水压机械性能 / 试验后，任何零件应无永久性变形 未检出 合格

流量 L/min 3.0≤Q≤9.0 6.1 合格

耐腐蚀性 级 ≥9 9

砷

ug/L

≤1.0 未检出 合格

镉 ≤0.5 未检出 合格

短链氯化石蜡

(SCCP)
≤0.7 未检出 合格

全氟辛烷磺酸盐

(PFOS)
≤1.0 未检出 合格

六溴 环十二烷

(HBCDD)
≤0.2 未检出 合格

全氟辛酸

(PFOA)
≤0.4 未检出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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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